


國立嘉義大學
○○系學會/○○社
活動名稱
活動企畫書
（大型活動專款專用）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會
活動負責人：總召 ○○○ 09xx-xxx-xxx
            副召 ○○○ 09xx-xxx-xxx
活動時間：○○○年○○月○○日○○時至xx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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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192797703]活動名稱 
活動名稱
2、 [bookmark: _Toc192797704]活動目的及宗旨 
目的：說明此活動的目標，如何提升學生參與感、促進交流或解決某些問題。
主旨：活動的核心理念，例如促進學術交流、文化體驗、技能培養等。
3、 [bookmark: _Toc192797705]活動時間 
○○○年○○月○○日○○時至xxx年xx月xx日xx時
4、 [bookmark: _Toc192797706]活動地點 
地點
5、 [bookmark: _Toc192797707]參加對象 
對象（如全校學生、特定科系學生、社團成員等）











6、 [bookmark: _Toc192797708]參加人數 
工作人員：○○人
預期參加人數：
1. 全國性活動（賽事）
□500人以上（上限30,000元整）
□400人以上（上限20,000元整）
□300人以上（上限10,000元整）
□300人以下（上限5,000元整）
2. 全校性活動（賽事）
□300人以上（上限30,000元整）
□200人以上（上限20,000元整）
□100人以上（上限10,000元整）
□100人以下（上限5,000元整）
7、 [bookmark: _Toc192797709]主辦單位
○○系學會/○○社（全名）
8、 [bookmark: _Toc192797710]指導單位（自由刪減）
指導單位
9、 [bookmark: _Toc192797711]協辦單位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會
10、 [bookmark: _Toc192797712]活動負責人 
總召 ○○○ 09xx-xxx-xxx
副召 ○○○ 09xx-xxx-xxx
11、 [bookmark: _Toc192797713]活動方式
活動方式 
12、 [bookmark: _Toc192797714]預期成效
預期成效（量化指標）
Ex：
參與人數達○○人以上
活動回饋表單滿意度達○○%以上
13、 [bookmark: _Toc192797715]工作職掌分配
	職掌
	負責人
	工作內容

	總召
	
	

	副召
	
	

	美宣
	
	

	公關
	
	

	總務
	
	

	自由新增
	
	



14、 [bookmark: _Toc192797716]活動行事排程 
活動行事曆或甘特圖（籌備期程）
15、 [bookmark: _Toc192797717]活動當日流程 
活動當日流程及規劃（表格呈現）






16、 [bookmark: _Toc192797718]活動經費預算表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系會/社團自籌
	懇請學生會補助

	東東
	100
	10
	個
	1,000
	500
	500

	西西
	8,000
	1
	式
	8,000
	8,000
	0

	
	
	
	
	
	
	

	總計
	9,000
	8,500
	500


預期收入：（若無則免放）
（如報名費、高教 A 主軸、學務處課活組、校外贊助等）
17、 [bookmark: _Toc192797719]活動宣傳
活動宣傳方式（海報等）
18、 [bookmark: _Toc192797720]回饋措施（自行提出）
為使學生會經費使用可效益最大化，受補助之單位應有相關宣傳、優惠或對本會 有正面效益措施。措施之詳細內容以審核小組討論之決議施行。
EX：
1. 於活動現場掛學生會會旗
2. [bookmark: _GoBack]於IG協助宣傳○○篇以上之學生會活動
3. 邀請學生會會長或幹部於活動當日進行開場演講
4. 邀請學生會會長或幹部於活動當日進行抽獎（頒獎）
5. ......



[bookmark: _Toc192797721]附件
附件一：
詳細請參考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會非會內(大型)活動專款專用費使用法

附件二：設備與場地租借規範
1. 設備租借
活動前 1-2 週預約所需設備，避免臨時短缺。
若涉及高價設備（如音響、投影機等），需指定專人負責管理。
租借設備前後需進行檢查，若有損壞應即時回報。
2. 場地租借
需於至少2週前提出場地申請，以確保使用權。
若為戶外場地，應同時考量備案（如天候因素影響時之替代方案）。
租借確認後，應與負責單位簽署場地使用協議。




附件三：講師介紹與邀請規範
1. 講師邀請流程
(1) 確認講師名單：確定候選講師，並取得聯繫資訊。
(2) 邀請函：正式邀請講師，說明活動主題、時間、地點、參與對象、講師費與報酬（如適用）。
(3) 講師確認：講師同意後，進行行政確認，如合約簽署或出席承諾。
(4) 講師需求確認：確保講師演講所需設備（如投影機、麥克風）、交通安排（如需補助車馬費）。
2. 講師介紹格式（活動企畫書內應包含）（自由刪減）
講師姓名：XXX
現職：XXX（如：某大學教授、業界專家）
學歷：XXX（如：XX 大學 XX 研究所畢業）
專業領域：XXX（如：市場行銷、科技創新等）
經歷： 
曾擔任 XXX（講座、顧問等）
曾出版 XXX（相關書籍或研究）
演講主題：XXX
講座摘要：簡要說明講座內容，約 100 字內，供活動宣傳使用。




附件四：活動後財務報告與成果紀錄
1. 財務報告
活動結束後，財務組需提交完整的經費使用報告，包含：
(1) 實際支出明細（對比原始預算）
(2) 收據與發票整理（以電子檔或紙本保存）
(3) 補助款與贊助款明細（如有）
2. 成果紀錄
活動結束後，應提供以下資料以備存查：
(1) 照片與影片（活動現場、工作人員、回饋措施執行狀況）
(2) 參與人數統計
(3) 活動回饋問卷結果（如有）
(4) 活動檢討報告（包含成功之處與可改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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